
沙政文〔2025〕5 号

各村、乡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三明市财政局 三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下达

2025 年省市两级储备订单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的通知》（明财（建）

指〔2025〕70 号）和《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达 2025 年

储备订单粮食计划的通知》（明政办发明电〔2025〕22 号）文件

精神，2025 年我乡粮食储备订单计划 850 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落实储备订单粮食直接补贴政策

2025 年储备订单粮食在不低于省公布稻谷最低收购价的市

场收购价基础上，给予每 50 公斤 12 元的直接补贴。粮储部门在

挂牌收购储备订单粮食时，必须分别明示市场收购价、粮食质量

标准和直接补贴标准。储备订单粮食直补资金，通过“一卡通”



或“一折通”发放给售粮农户。

二、储备订单粮食实行直接补贴的具体意见

（一）储备订单粮食收购计划分解。各村要在 7 月中旬前将

订单粮食收购计划分解落实到各农户（详见附件 1）。各村在分

解储备粮订单计划时，要根据农户的实际种粮面积、余粮情况以

及往年执行订单粮食合同情况，统筹兼顾，合理分配，重点向种

粮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粮食生

产经营主体倾斜。不得将储备订单计划下达到非实际种粮主体，

也不得下达到经有关部门认定的粮食安全生产禁止区。储备订单

计划的分解必须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坚持落实到种粮

农户。坚持张榜公布，以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将稻谷种植面积、

储备订单任务等张榜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一周，接受群众监督，

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种粮农户手中。

（二）储备订单粮食落实到户工作。按照分解落实的储备订

单粮食收购数量，各行政村要在今年 7 月底将储备订单收购计划

全部落实到种粮农户，详细填写明溪县订单粮食情况信息表和汇

总表（详见附件 2、3），并由沙溪粮站与行政村签订订单收购合

同。在签订订单粮食收购合同后，发放“售粮卡”给种粮农户。

（三）储备订单粮食直补资金发放方式。由县财政局按照储

备订单粮食收购计划数量和补贴标准，拨付直补资金。县粮食购

销公司凭售粮卡收粮结算后，粮站填写直补资金发放表和代收代

交储备订单粮食花名册，提交信用社网银将直接补贴款通过“一



折通”或“一卡通”一次性兑现给售粮农户，切实保障补贴资金

真正补到售粮农户手中。

（四）储备订单粮食收购价格确定。在中晚稻上市前，根据

粮食收购市场价格行情走势、储备粮质量要求，确定储备订单粮

食收购价格，并由县粮食购销公司公开挂牌收购。为减少市场价

格波动对储备订单粮食收购工作的影响，保证储备粮按时入库，

储备订单粮食收购期限截至 11 月 10 日。在规定的收购期满后，

未交售的储备粮订单“售粮卡”废止，由沙溪粮站向全乡敞开收

购，直至订单任务收完为止，其直接补贴政策不变。在收购期限

内，当市场粮食收购价低于我省确定的最低收购价时，及时启动

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，各级储备订单粮食按最低收购价收购。

（五）改进储备订单粮食收购方式。农村粮食经纪人在促进

农村粮食流通，确保农民增产增收，服务农户“最后一公里”的

环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为此，对售粮确有困难的农户，允许

具有粮食收购资格的农村粮食经纪人到边远村、组和缺乏劳动力

的农户中，代收代交合同订单粮食，确保按时足额完成我乡储备

订单粮食收购计划。

（六）认真做好储备订单粮收购政策的宣传工作。各村要充

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储备订单粮食收购的优惠政策，让

每户农民充分了解今年种粮、售粮的有关政策，充分调动农民种

粮、卖粮的积极性，让广大农民从政府惠农政策中真正得到实惠，

使农民满意、政府放心。



附件：1.2025 年沙溪乡粮食储备订单计划分解表

2.明溪县订单粮食情况信息表

3.明溪县订单粮食情况信息汇总表

沙溪乡人民政府

2025 年 7 月 4 日

沙溪乡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7月 4 日印发


